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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保证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活动的高效，而对行政许

可的实施程序整体及各个环节提出的时间上的限制。期限制

度要发挥作用，有关行政许可期限的设计必须明确、合理、

高效。即期限必须明确，期限的规定必须合理，有关期限的

规定要体现高效的原则。 一、一般期限 1、一个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许可的一般期限。从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原则出发，行

政许可法规定，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该行政机关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一般期限为20日。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

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期限的计算，自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许

可申请之日起计算；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自行政机关收到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之日起计算。 2、多个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许可的期限。行政许可事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实行

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

过45日。即指在实行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行

政许可事项中，从第一个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至最后

一个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止，其期限跨度不得超过45

日。 3、多层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时下级行政机关审查

期限。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

完成审查工作。法律、法规对下级行政机关审查行政许可材

料的期限规定长于20日或短于20日的，均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执行，而不适用于有关20日的规定。规章或者其他规范



性文件规定长于20日的，其规定无效，应当予以撤销；规定

短于20日的，则符合本条规定，可以拘束行政机关。 4、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的期限。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后，应当尽速将有关行政许可证件颁发或者送达给被许可

人。考虑到制作、填写某些行政许可证件需要一定的时间，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依法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或

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的，必须在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后的10日内完成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以及加

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二、期限的延长 行政

许可法规定了延长行政许可期限的两种情形： 一是，法律、

法规可以规定更长的审查期限。对情况复杂的行政许可，

在20日内不能办结的，法律、法规还可以对行政机关作出的

是否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另行规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不得规定长于20日的审查期限。 二是，行政机关负责人

可以批准延长期限。对因出现合理的客观原因致使行政机关

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行政许可事项，经行政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相应延长期限。 行政机关延长行政许可的审查期

限，应当符合几点要求：一是其延长的理由必须是正当的，

并且，行政机关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二是要

履行严格的内部报批手续。三是延长期限应当短于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的一般期限。 三、期限的扣除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期限中的除外事项主要是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

、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事项，这些活动所

需时间不计算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内。但应

将听证等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